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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預算流用之研究

壹、前言

主計工作上溯禹夏，遠紹姬周，而發軔於西漢，源遠流長，史冊昭著。史記夏本紀：「禹會諸侯江南， 計功而崩，因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此為會計之濫觴。周禮天官冢宰：「司會掌邦之六典…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史記張丞相列傳：「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其意為改張蒼所任計相之官名為主計，此為主計名詞之發軔。現代主計由歲計、會計與統計組成，歲計包括預算與決算，以預算為始，決算為終，周而復始，循環不已。編製預算需參考會計與統計所提供之數據；會計將預算執行之情形加以記錄，又為產生統計之主要來源；統計則為擬訂施政計畫編製預算與政事考核之重要依據。若無預算則會計無所附麗，若無會計則預算執行結果無從得知，若無統計則預算編製缺乏數據而失真，三者相互關連為用，不可或分。
政府一切支出均須依照預算嚴格執行，原則上不得有預算外支出與超預算支出。而預算係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年開始籌編，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審議完竣，執行時若遭遇籌編預算所始料未及之事，如天災與人禍，將形成無預算可供支出之窘境。因此須賦予政府相當之預算執行彈性，以應不時之需。預算執行彈性由小至大分別為經費流用、第一預備金、第二預備金、追加預算、特別預算。前三種係在原編列預算內勻支，後二種則原編列預算無法容納，須另增加預算。五種預算執行彈性中以經費流用之彈性最小，惟仍屬不可或缺。政府財政諸法中以預算法為首，預算法第六十二條與第六十三條兩條條文係規範有關經費流用之基本原則與例外規定，本文爰予探討。

貳、預算法條文研析

第六十二條  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但法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
一、名詞意義：

(一)、總預算：預算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政府每一會計年度，各就其歲入與歲出、債務之舉借與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及債務之償還全部所編之預算，為總預算。

前項總預算歲入、歲出應以各單位預算之歲入、歲出之總額及附屬單位預算歲入、歲出之應編入部分彙總編成之。」

    第一項係定義總預算名詞，第二項係規定總預算之編製內容。我國各級政府均編列各自獨立之總預算，因預算法僅適用於中央政府（註1），故本條所稱之總預算係指中央政府總預算。
(二)、機關：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條之規定，機關之定義為：「就法定事務，有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於外部，而依組織法律或命令設立，行使公權力之組織。」，另獨立機關之定義為：「指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依據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三條規定，機關係指依組織法規設置，並兼具獨立編制、獨立預算及對外行文等要件者。預算法第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稱各機關者，謂中央政府各級機關。」

(三)、政事：為了簡明提示政府之收支行為，必需將政府支出作有系統之歸納，藉以顯示政府之功能。但一個政府之政事千頭萬緒，而政府之年度預算必須爭取立法機關及公意之支持，因而政府預算之內容必須讓納稅人有所瞭解。為簡明顯示政府收支之性質往往將其分別歸納為數個大類，即為政事別分類。我國之政事別分類相當於聯合國及美國之職能（function）別分類（註2）。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政事別分類分大分類、中分類及業務計畫三個層次。大分類科目設一般政務支出、國防支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經濟發展支出、社會福利支出、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退休撫卹支出、債務支出、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等九個。每個大分類科目下設一至五個不等之中分類科目，計有三十五個中分類，例如經濟發展支出下設農業支出、工業支出、交通支出、其他經濟服務支出等四個中分類科目。中分類科目下再分業務計畫科目。
(四)、計畫或業務科目：我國預算編列係採計畫預算，編列預算之前必先確立計畫。計畫又分業務計畫、工作計畫與分支計畫。各機關應依照法定職掌，並依其業務及工作內容分別訂定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業務計畫科目之訂定，應考量其法定職掌及業務實況妥適配置，原則上並應與內部單位組織相對合，各業務計畫下設工作計畫，工作計畫下再設分支計畫。
(五)、經費：預算法第五條定義經費為：「依法定用途與條件得支用之金額」，說明如次：

1、法定用途：係指依法律所明定之用途或經立法程序所議定之用途。例如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所設置之農業發展基金，應為農民之福利及農業發展之使用，即為法律所明定之用途。

2、法定條件：係指依法律所明定之條件或經立法程序所議定之條件。例如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規定，符合資格條件之老年農民得申請發給福利津貼，每月新台幣5,000元，發至本人死亡當月止，即為法律所明定之條件。
經費按其得支用期間分為三種：歲定經費，以一會計年度為限；繼續經費，依設定之條件或期限，分期繼續支用；法定經費，依設定之條件，於法律存續期間按年支用。
(六)、流用：「流」意之一為「水行也」，水自某川行於另一川。以經費比水，以川喻科目，意為經費似水自某一科目行於另一科目。析言之，流用係指兩個不同預算科目間經費之移轉支用。以某一預算科目賸餘金額用於另一預算科目不足金額稱為「流出」；以某一預算科目不足金額取之於另一預算科目賸餘金額稱為「流入」。流用之條件與限制等相關規定詳見本條及次條之內容詮釋。

(七)、統籌支撥之科目：簡稱統籌科目，係指各機關不個別編列，而由業務主管機關統一編列，各機關需支用時依規定程序申請動支。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內設統籌科目者計有「公教員工資遣退職給付」、「學校教職員暨社教機構聘任人員退休撫卹給付」、「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含公務人員殮葬補助、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付、公務人員因公受傷殘廢死亡慰問給付）、「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護金」、「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及「第二預備金」等七科目。
(八)、第一預備金：政府動支經費需先編列預算，預算執行期間若發生籌編預算時所始料未及之事，為免影響政府之施政，賦予預算執行彈性，特設立預備金制度，為世界各國所採行，我國亦不例外。依預算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預備金分第一預備金與第二預備金兩種，第一預備金於公務機關單位預算中設定之，其數額不得超過經常支出（註3）總額百分之一。動支要件依同法第六十四條前段規定，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可申請動支。動支程序依同條後段規定，各機關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轉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始得支用第一預備金，並由中央主計機關通知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
二、內容詮釋：

本條分二段，前段為原則規定，後段為例外規定，即法律所稱但書。「但書」（proviso clause）乃法條中本文之下，指出例外、附加限制或附加補充，而以「但」字開端之文句，其係從日文移用而來，為法規條文之特有名詞（註4）。

(一)、原則規定

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編列方式主要按機關別與政事別編列。機關別與政事別係政府預算二種不同表達方式，前者係以機關劃分政府支出，亦即每一機關可以支用之經費；後者係以職能（function）劃分政府支出，亦即政府用於各項政事之經費。例如教育部支出並不等於教育支出，教育部支出係機關別分類，教育支出係政事別分類。教育部本部支出包括教育支出、文化支出（加強文化與育樂活動計畫）、退休撫卹支出（學校教職員暨社教機構聘任人員退休撫卹給付計畫）等三種政事別支出。教育支出除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外，尚有僑務委員會（僑民文教業務計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醫學臨床教學研究」及「退除役官兵就學、職訓」等二計畫）、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計畫）、衛生署（醫事人力培訓工作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教育推展計畫）等五個機關均有編列。

機關別下復按業務計畫、工作計畫編列；政事別下再按機關別、業務計畫編列。本條前段規定，各不同機關之間、各不同政事之間、各不同計畫之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茲舉例說明之，甲機關設子計畫、丑計畫、第一預備金等三業務計畫；子業務計畫下設天計畫、地計畫等二工作計畫；丑業務計畫下設玄計畫、黃計畫等二工作計畫；第一預備金則不設工作計畫。丙機關除本身之業務計畫外，為某項業務主管機關（例如銓敘部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之主管機關），設有統籌科目。

機關經費流用釋例表一           單位：萬元

	機關
	業務計畫
	工作計畫
	預算數
	需要數
	餘絀數

	甲機關
	
	
	530
	525
	＋5

	
	子計畫
	
	245
	250
	－5

	
	
	天計畫
	100
	95
	＋5

	
	
	地計畫
	145
	155
	－10

	
	丑計畫
	
	280
	270
	＋10

	
	
	玄計畫
	200
	185
	＋15

	
	
	黃計畫
	80
	85
	－5

	
	第一預備金
	未設
	5
	5
	0

	乙機關
	略
	略
	900
	905
	－5

	丙機關
	統籌科目
	
	500
	
	

	
	其他業務計畫
	略
	
	
	


各不同機關之間經費不得流用，故乙機關需要數905萬元超過預算數900萬之不敷額5萬元，不得以甲機關預算數530萬元超過需要數520萬元之賸餘數10萬元支應。各不同業務計畫之間經費不得流用，故甲機關子計畫需要數250萬元超過預算數245萬之不敷額5萬元，不得以丑計畫預算數280萬元超過需要數270萬元之賸餘數10萬元支應。各不同工作計畫之間經費不得流用，故甲機關黃計畫需要數85萬元超過預算數80萬之不敷額5萬元，不得以玄計畫預算數200萬元超過需要數185萬元之賸餘數15萬元支應。各不同政事之間經費不得流用，其理亦同，茲不贅述。

(二)、例外規定
本條後段但書規定，法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甲機關之第一預備金5萬元如符合動支規定，可全數用於地計畫，亦可全數用於黃計畫；或兼用於地計畫與黃計畫，不受各政事（註5）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之限制。甲機關與乙機關若符合動支規定，可申請動支編列於丙機關之統籌科目，不受各機關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之限制。

統籌支撥科目之編列係為應預算執行之技術問題，以公務人員結婚補助費為例，若不設統籌科目，由各機關自行編列，因人數難以預估致實際執行所需經費與預算編列數差異可能很大。例如甲、乙二機關於編列下一年度預算時，調查員工預計結婚人數分別為10人與5人，惟年度執行時實際結婚人數假設為6人與9人。囿於本條前段規定機關間之經費不得相互流用，甲機關賸餘之經費須繳回國庫，乙機關不足之經費則須動支預備金，其預算之執行顯無效率。再者，結婚為喜事，事前調查無礙，殮葬補助費若於事前調查死亡人數，公僕之反應可想而知。職是之故，總預算內爰予設置若干統籌科目以因應之。統籌科目係由業務相關主管機關統一編列，故以但書排除機關間之經費不得流用之規定。又各機關所編列之第一預備金屬業務計畫型態，而本條前段規定總預算內各計畫之經費不得相互流用，同理亦以但書規定排除之。
三、立法精神：

政府設置不同機關皆有不同之職掌，各機關所編列經費要以符合各機關支用為度。若遇特殊事故致經費不敷時尚可動支第二預備金，或編列追加預算、特別預算等以為因應，已有充分彈性，故機關間之經費不准相互流用。各政事別經費為政府不同職能之支出，政府施行政事，各職能之間差異性頗大，例如國防支出與社會福利支出性質迥然不同，自不宜相互流用。各計畫或業務科目為機關編列預算之骨幹，每一計畫或業務之性質互異，亦不宜相互流用。綜上，本條爰予規定各機關之間、各政事之間及各計畫或業務科目之間，其經費原則不得互相流用，以杜浮編，以防濫用，以止弊端。
凡事既有原則當有例外，故法律常見但書規定，本條亦同。行政院統籌支撥科目之設立，本為有需要之機關申請支用；第一預備金之設立，本為各機關執行預算遇經費不足而設，本條後段爰增列但書規定，予以排除。
四、提案與審議：

本條為民國六十年修正預算法時增定，為行政院提案，提案條文為：

第五十八條：「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但明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
    行政院之提案說明為：「總預算歲出科目之結構，有按機關者，有按政事者，有按計劃者，為示移用之明確限制。因擬酌予增訂，俾與本法修正案有關條文前後呼應。但明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經費及設立於各機關之第一預備金，均需納入應屬科目，辦理決算。經考慮實情並參酌多年以來總預算施行條例之規定增一但書，俾資適應。」

案經立法院院會交付預算及財政兩委員會聯席審查，決議將「明定」修正為「法定」，其餘照行政院修正條文通過。嗣經院會審議，決議照委員會審查意見三讀通過。
    本條於院會進行二讀時，吳延環委員曾提出為何增定「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之疑問。經主席裁示請預算委員會召集委員程烈發言。程烈委員說明：「…第一預備金雖是各機關預備之經費，但因無法預知將來之情況，故無一定之科目或預期可能的數目分配，所以，一定要在發生時才能知道，惟在發生時所能動支之數額，也祇能限於第一預備金原擬的數額為限。…」事實上吳延環委員係詢問：「何以第一預備金可不受不得互相流用之限制」。第一預備金屬機關之業務計畫之一，依本條前段規定，業務計畫之間之經費原不得互相流用，惟本法第六十四條復有規定：「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轉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始得支用第一預備金，…。」即可解除此項限制。預算法第六十二條與六十四條係相關條文，欲瞭解其制定緣由不可不察。

五、歷次修正變遷情形：
  (一)、民國三年會計法（註6）首見規定，條文如次：

第十六條第一項：「各官署長官，不得於預算所定用途外，使用定額，或將各項定額彼此流用。但各官署因特別情事有流用各項定額之必要時應聲敘事由，呈請大總統核辦，經大總統認為必要時准其流用者，不在此限。」

(二)、民國二十年預算章程未見規定。

(三)、民國二十一年預算法復見規定，條文如次：
第五十四條：「各基金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

第五十五條：「第三級以上各機關單位（註7）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

  (四)、民國二十六年修正預算法，第五十四條內容不變，僅條序改為第五十五條，另刪除原第五十五條。

  (五)、民國三十七年修正預算法，第五十五條內容不變，僅條序改為第四十七條。

  (六)、民國四十二年修正預算法，將「各基金」改為「總預算歲出各科目」，條序改為第四十三條。條文如次：

第四十三條：「總預算歲出各科目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

  (七)、民國六十年修正預算法，將原「歲出各科目」明定為「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不得互相流用，並增列但書規定「但法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條序由第四十三條改為第五十八條。條文如次：
第五十八條：「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但法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
  (八)、民國八十七年修正預算法，條文內容不變，僅條序由第五十八條改為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三條  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應按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流用之。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
一、名詞意義：

(一)、機關：詳見第六十二條名詞意義(二)。
(二)、歲出：依據預算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歲出是一會計年度一切支出，但不包括債務之償還。以9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為例，歲出共編列1兆6,638億0,742萬1,000元，債務還本編列650億元，合計支出1兆7,288億0,742萬1,000元。
(三)、分配預算：預算法第二條規定：「各主管機關依其施政計畫初步估計之收支，稱概算；預算之未經立法程序者，稱預算案；其經立法程序而公布者，稱法定預算；在法定預算範圍內，由各機關依法分配實施之計畫，稱分配預算。」預算分歲入與歲出兩部分，各機關之法定歲出預算依法令分配實施之計畫，稱為歲出分配預算。
(四)、計畫或業務科目：詳見第六十二條名詞意義(四)。
(五)、用途別科目：政府之支出有各種不同之用途，例如用於發放薪資、出差、維護修理、購買材料等，依據支出之用途加以分類即為用途別。一九二○年代所編預算被稱為「傳統行政預算」，在區分預算與撥款係以基金、機關別、項目和支出目的為主（註9）。其中按支出目的區分即為用途別編列。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訂頒「中央政府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之規定，用途別科目計分四級，其中預算之表達，在總預算為第一級科目，在單位預算則為第二級科目，而預算之執行控制僅及於第一級科目。至第二級科目以下，則係供會計記錄之用。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均屬共同性質，第四級科目得由各機關依管理需要自行設置。第一級科目計有人事費、業務費、設備及投資、獎補助費、債務費、預備金等六個科目。第一級科目下設第二級科目，例如預備金分為第一預備金、第二預備金、其他準備金等三個第二級科目。第二級科目下設第三級科目，餘類推。
(六)、經費：詳見第六十二條名詞意義(五)。
(七)、中央主計機關：政府分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所設主計機關稱為中央主計機關，即行政院主計處。除行政院主計處外，中央政府各機關如總統府、五院、各部、會、署、局、處等所設主計單位稱為主計機構而非主計機關。地方政府所設主計機關稱為地方主計機關，目前僅有直轄市政府，包括台北市與高雄市政府之主計處符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有關機關之定義，其餘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之主計室不符合機關定義，稱為主計機構。 

(八)、流用：詳見第六十二條名詞意義(六)。
(九)、用人經費：即人事費，依上揭行政院主計處訂頒「中央政府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之規定，人事費之定義為：「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意代表、政務人員、法定編制人員、依法令約聘僱人員及技工、工友等現職人員之相關待遇（含退休）經費屬之。」
二、內容詮釋：

  各機關編列預算，各計畫應按經費之性質歸屬各用途別科目。例如中央研究院分支計畫「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所編經費分別歸屬業務費、獎補助費、設備及投資等三個第一級用途別科目。其中某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其他科目之經費有賸餘時，可按行政院主計處之規定辦理流用。流用之限制依法令層級區分如次：

(一)、法律層級之限制：即本條但書之規定，用人經費以外之所有用途別經費不得流出至用人經費。用人經費即用途別之人事費，包括民意代表、政務人員、法定編制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等之待遇、獎金、其他給與（如軍職人員主副食與服裝、婚喪及生育補助、子女教育補助、休假補助、車票費補助、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及福利互助結算金等。）、加班值班費、退休退職給付、退休離職儲金、保險、調整待遇準備等。

(二)、行政命令層級之限制：即本條規定之「應按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流用之」。行政院主計處於「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二十五點規定如次：

1、流用之條件：單位預算機關內同一工作計畫之分支計畫或用途別科目經費遇有經費不足，得由其他有賸餘之分支計畫或用途別科目依規定辦理流用。

2、流用之限制：

(1)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至經常門，經常門得流用至資本門。

(2)各計畫科目內之人事費，不得自其他用途別科目流入，如有賸餘亦不得流出。

(3)各一級（不含二級以下）用途別科目間之流用，其流入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20％，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30％。

3、流用之程序：各機關應於六月底及年度終了後二星期內依規定填具經費流用情形表，併入六月及十二月份會計報告分送主管機關、審計部、財政部及主計處。

上述規定並未明訂「資本門預算是否得流用至資本門，及經常門預算是否得流用至經常門」，惟依法諺：「省略規定之事項，應認為有意省略」，同門之間自可流用，不受限制。
  援前舉甲機關之例說明之，甲機關之丑（業務）計畫下設玄（工作）計畫與黃（工作）計畫。其各用途別科目隸屬之門類及預算數、實際需要數、餘絀數如下表所示：
機關經費流用釋例表二              單位：萬元
	工作計畫
	用途別科目
	經資門
	預算數
	需要數
	餘絀數

	玄計畫
	
	
	200
	185
	＋15

	
	人事費
	經常門
	50
	60
	－10

	
	業務費
	經常門
	80
	55
	＋25

	
	獎補助費
	經常門
	40
	50
	－10

	
	設備及投資
	資本門
	30
	20
	＋10

	黃計畫
	
	
	80
	85
	－5

	
	人事費
	經常門
	20
	15
	＋5

	
	業務費
	
	30
	37
	－7

	
	
	經常門
	25
	34
	－9

	
	
	資本門
	5
	3
	＋2

	
	獎補助費
	經常門
	10
	8
	＋2

	
	設備及投資
	資本門
	20
	25
	－5


(一)、人事費：玄計畫之人事費需要數60萬元超過預算數50萬元之不敷數10萬元，依預算法之規定，不得自其他用途別科目流入。如確屬需要，可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或第二預備金支應。黃計畫之人事費預算數20萬元超過需要數15萬元之賸餘數5萬元，依上揭執行要點之規定，不可流出至其他用途別科目，年度終了後由國庫收回。

(二)、業務費：玄計畫之業務費預算數80萬元超過需要數55萬元之賸餘數25萬元，雖可流出至其他用途別科目，惟不得超過30％，故流出上限為24萬元，其賸餘數於年度終了後由國庫收回。黃計畫之業務費經常門部份需要數34萬元超過預算數25萬元之不敷數9萬元，雖可自其他經常門用途別科目流入，惟不得超過20％，故流入上限為5萬元。黃計畫之業務費資本門部分預算數5萬元超過需要數3萬元之賸餘數2萬元，僅可流出至其他用途別科目之資本門部分，即同計畫之「設備及投資」，惟不得超過30％，故流出上限為1.5萬元，其賸餘數於年度終了後由國庫收回。
(三)、獎補助費：玄計畫之獎補助費需要數50萬元超過預算數40萬元之不敷數10萬元，雖可至其他用途別科目流入，惟不得超過20％，故流入上限為8萬元。黃計畫之獎補助費預算數10萬元超過需要數8萬元之賸餘數2萬元，雖可流出至其他用途別科目，惟不得超過30％，故流出上限為3萬元，其賸餘數於年度終了後由國庫收回。

(四)、設備及投資：玄計畫之設備及投資預算數30萬元超過需要數20萬元之賸餘數10萬元，因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至經常門，故不可流出至其他用途別科目，於年度終了後由國庫收回。黃計畫之設備及投資需要數25萬元超過預算數20萬元之不敷數5萬元，因經常門與資本門預算均可流用至資本門，故可至其他用途別科目流入，惟仍不得超過20％，故流入上限為4萬元；另如上所述，由業務費資本門部分之流入數不得超過1.5萬元。

三、立法精神：

    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已在本法第六十二條明定。若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仍不許流用，則失之過嚴，不利預算執行之彈性；惟經費之流用畢竟不符預算之編列，亦不可放之過寬，若無限制，易導致各機關不覈實編列預算，要以寬嚴得當、剛柔並濟為宜。本條爰予規定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間准予流用，是為寬；惟應按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流用，是為嚴。又用人經費包括薪資、加班、福利等均屬公職人員之福祉，為避免機關節省業務費、維護費等施政所需費用，而移用於人事費，爰增定但書規定，限制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
四、提案與審議：

本條為民國六十年修正預算法時增定，為行政院提案，提案條文為：

第五十八條：「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但明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
    行政院之提案說明為：「一、本法以前各條均稱歲出分配預算，為期前後一致起見，擬將『經費』改為『歲出』二字。二、績效預算應以工作計畫之績效及其成本為考核重心，用途別科目係構成計畫成本之要素，凡列入總預算之各計畫項目間，不得相互流用，為現行法及修正案所明定。分配預算內各實施計畫及其分配數之調整變更，均須報經中央主計機關核定，亦為修正案所增訂。關於用途別科目間之互相流用，過寬過嚴似均非所宜，要在針對實際情形，機動予以限制，達成經濟有效之要求，因擬訂照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辦理，俾具彈性而切實際。」

案經立法院院會交付預算及財政兩委員會聯席審查，審查時決議將「明定」修正為「法定」。嗣經院會審議，決議照委員會修正條文三讀通過。

四、歷次修正變遷情形：

  (一)、民國三年會計法及民國二十年預算章程均未見規定。

(二)、民國二十一年預算法首見規定，條文如次：

第五十三條：「各機關普通收支預算及營業預算之各科目經費，除左列各款情形外不得流用。

一、歲出經常門同綱各目（註10）中，有一目不足而他目有賸餘時。

二、歲出經常門同類各綱中有一綱不足而他綱有賸餘，其在第四級以下各機關，經第三級機關之核准，在第三級機關經第二級機關（註11）之核准，在第二級第一級機關（註12）經其主管長官之核准時。

三、歲出非經常門有不足而歲出經常門有賸餘，其在第三級以下各機關經第二級機關之核准，在第二級經第一級機關經其主管長官之核准時。

  (三)、民國二十六年修正預算法，做大幅度之修正，條文如次：

第五十四條：「各機關之經費預算，其歲出用途別同門各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經原核定分配預算之長官或機關核准，得流用之，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流用經費時，應依前項規定核准由核准機關分別通知中央主計機關，中央審計機關及財政部。」
  (四)、民國三十七年修正預算法，條文內容不變，僅條序改為第四十六條。
 (五)、民國四十二年修正預算法，酌作文字修正，原意不變。條文如次：

第四十四條：「各機關之經費分配預算，其歲出用途別各該門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經原核定分配預算之首長或機關核准得流用之，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
依前項規定，核准流用經費時，應由核准機關分別通知中央主計機關、審計部及財政部。」
(六)、民國六十年修正預算法，將「經費分配預算」改為「歲出分配預算」，「歲出用途別各該門科目」改為「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經原核定分配預算之首長或機關核准得」改為「應按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並刪除第二項規定。條文如次：

第六十三條：「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應按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流用之。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
本次修正後取消首長或機關之核准權力，改歸中央主計機關執掌。

(七)、民國八十七年修正預算法，維持原條文，僅條序改為第六十三條。

叁、條文探討：

一、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之規定是否重複
第六十二條規定，總預算內各政事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若一計畫有分屬二種以上政事別，則不同政事間之經費自不得互相流用。在預算學理上有此種可能性，例如博物館之「文物展覽」科目，包括二種功能，一為展示文物功能，應歸屬政事別之文化支出；另一為文物教育功能，應歸屬政事別之教育支出。聯合國建議政事別分類之單位是個別之交易，每一項支出是根據交易提供之功能加以分類。若某些支出無法以交易事項作為分類之單位，則以政府機關內部之組織或計畫單位作為分類標準。但可能發生某一組織或計畫執行一種以上之功能，則有兩種方法可以採用。

(一)、分別計算執行不同功能所占百分比：假設上例「文物展覽」科目預算為800萬元，博物館自行評估展示文物功能之百分比為70％，文物教育功能之百分比為30％。則該科目歸屬文化支出之金額為560萬元，歸屬教育支出之金額為240萬元。

(二)、以執行最大功能之政事別歸類：「文物展覽」科目有二功能，其中最大者為展示文物功能（70％），800萬元全部歸屬文化支出。若有三種功能以上者其歸類方式亦同。

聯合國建議採用以執行最大功能之方式歸類。我國原則上採此種方式，行政院主計處訂定之「歲出機關別預算科目設置要點」第四－(三)點規定：「每一業務計畫科目及其所統馭之各工作計畫科目，以歸屬一中分類政事別科目為原則。」

綜上，每一業務計畫若僅歸屬一種政事別科目，其下之工作計畫與分支計畫亦同。則本條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之規定實屬重複。亦即，規定各計畫間之經費不得流用，則政事別經費自已不得流用。惟行政院主計處之規定僅為原則，實際編列預算仍有例外，故本條前段有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之規定仍有必要。

二、總預算之意義

預算法條文多處有預算、總預算等名稱，究係指預算案或法定預算應視上下文字觀察其意，第六十二條所稱總預算係指法定預算，因預算執行係依法定預算所列金額為準。預算案尚未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告，未具法律地位。
三、法條規定不夠明確
第六十二條但書：「但法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與第一預備金不受限制之層次不同，前者無論機關間、政事間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流用均不受限制；後者則僅不受機關內之各政事間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流用之限制，惟仍受機關間之限制。例如編在銓敘部之「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護金」，任何機關只要符合規定均可支用；而同樣編在銓敘部之「第一預備金」則僅有銓敘部可以動支。

肆、相關規定及執行情形

    茲將政府播遷來台後有關預算流用相關規定敘之如次，俾資瞭解其遞嬗。

一、民國40年度制定之總預算執行條例規定，總預算歲出各科目不得互相流用及人事費不得流入，並未對流用之數額或比率加以規範。

二、民國52年度之前，各機關之預算執行與控制均依照行政院函示相關規定辦理，並未另訂預算執行辦法。民國53年度起，行政院為全面實施績效預算，訂頒「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五十三年度預算應行注意事項」，惟仍未規定流用之比率。

三、民國五十八年度，鑑於各機關一般事務費與維護費等均已通案覈實增列，而原有規定對於用途別科目並無限制，為加強預算執行，防杜浪費，爰於「中央政府總預算施行條例」第九條增定第二項規定：「各機關經費用途別科目間之流用應予適當限制，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行政院據此參酌各年度訂定之預算應行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訂定「五十八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執行辦法」，規定除訂有統一標準之各用途別科目經費不得流用外，其餘各用途別科目分別授權各機關視經費流入流出數額之多寡予已核定流用，最高為原核定預算分配數20％。
四、民國六十四年度，鑑於原規定流入流出數額20％比率過低，為加強各機關預算執行彈性，將幅度調高為30％，另科技研究經費則不受限制。
五、民國七十五年度，為管制各機關新增「加發工作獎金準備」，增訂：「上述經費如有賸餘不得流出」之規定。
六、民國七十六年度，為因應油料降價，對各類交通運輸工具所須油脂費用規定應在原定用量標準範圍內依市價支用，所節減經費列入決算辦理，不得流用。另首度明訂分支計畫之流用規定，條文為：「各機關一般業務支出之工作計畫內分支計畫間須互相流用時，得流用之。」
七、民國七十七年度，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執行條例」，刪除原訂同一機關所列營繕工程預算項目有兩個以上，依規定調整工料費用得互相流用之規定。
八、民國七十八年度，賡續改進預算作業制度，將以往同一工作計畫僅編列經常門經費或資本門經費，改為可同時編列二種性質不同之經費。為因應此項變革，於民國七十九年度刪除「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有關：「經常門預算如有賸餘不得充作資本門支出之用」之規定；另為因應新台幣升值，並配合預算執行條例規定，於該執行要點明訂：「因匯率低於預算編列標準所節省經費，應以經費賸餘列入決算辦理，不得流用之。」（註13）
九、行政院刪除經常門預算賸餘不得充作資本門支出之用後，審計部認為預算編列開始即分經資門，實際執行時兩門之間並無可相互流用之規定，如任其流用勢將破壞預算體系，曾於審查財務收支報告時提出注意事項。行政院復於民國八十一年度之執行要點明訂：「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其經常門預算如有賸餘，不得充作資本門資本支出之用。」
十、民國八十二年度，行政院主計處為厲行節約，杜絕浪費，特訂定「中央政府八十二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其中有關經費流用之規定為：「用途別科目間原則上禁止流用，如確有必要，其流用比率上限由原百分之三十降為百分之十五。」
十一、民國八十三年度，立法院審議行政院所送「中央政府總預算執行條例草案」，主動增定第八條條文：「各機關歲出預算之流用，除應依預算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外，流入科目之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流出科目之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三十。」行政院爰予訂入該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十二、民國八十八年度，行政院修正上揭預算執行要點，再度放寬經資門流用之規定迄今。條文為：「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至經常門，經常門得流用至資本門。」

伍、結論與建議

我國預算法於民國二十一年制訂時即有預算流用之規定，其後歷經數次修正，規定之寬嚴及文字雖有不同，但均維持該項規定。行政院訂頒有關預算流用之行政命令亦同，大抵隨當時政治、財政、經濟等情勢之變化而作修正，以適應當時時空環境。無論預算法與相關行政命令之制定與訂定，在一方面賦予各機關預算執行之彈性，另一方面則予限制，以避免彈性過大致各機關不確實編列預算，並發生節省應當支用之其他費用（例如業務費）而流入用人費用等弊端，故其規定有其必要性。
本文經研析預算法有關預算流用之二條條文及現行作業規定，發現仍有若干值得檢討改進之處，僅提出下列建議：

一、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但書規定不夠明確，致有誤解為各機關所編第一預備金可不受機關間流用之限制。建議修正為：「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但法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不在此限；第一預備金除受機關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之限制外亦同。」

二、現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經常門之賸餘得流用至資本門。查政府預算週期之起訖依序為預算籌編、預算審議、預算執行、預算考核，預算執行係依據籌編與審議後之預算執行，而預算籌編之始即已將政府預算分為經常與資本兩門，門之下始按各機關或政事、各業務計畫、工作計畫等依序分類；預算審議亦同。故經常門賸餘可流用至資本門之規定似可重加檢討修正。又我國各機關所編計畫，絕大部份均全數列為經常門或資本門，同一計畫內兼有經資門者不多，即使取消此項規定，其影響應不大。
附註

註1：民國二十一年制定預算法時，規定適用於全國各級政府，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法律。條文為：「中華民國各級政府概算之編造及核定與預算之編造核定審議成立及執行，依本法規定。」民國二十六年修正預算法，維持不變。民國三十七年修正預算法，將預算法修正為僅適用中央政府之法律，之後歷次修正預算法均維持不變。

註2：我國之政事別相當於聯合國及美國等之職能（function）別，惟我國除政事別分類外，另編「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該表之職能別分類，係採用聯合國之分類方法，故二者仍有相當差異。

註3：政府支出分為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資本支出係指增置、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支出，屬一次性支出，同一工程或採購執行完竣後不會重複編列；經常支出為資本支出以外之所有支出，多屬規則性、循環性之支出，故以之作為編列第一預備金計算之基準。預算法未規定編列下限，上限則定為百分之一。
註4：羅傳賢，2004。《立法學實用辭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頁705。

註5：第一預備金之政事別科目為該機關主要政事支出，例如內政部本部有民政支出、社會保險支出、社會救助支出、福利服務支出等四類政事別支出，以民政支出為主，該部之第一預備金歸屬於民政支出。屬於社會保險支出等之計畫若有經費不敷，亦可動支屬民政支出之第一預備金。

註6：民國三年會計法係我國最早規範預算之法律，於民國三年十月二日由北洋政府公布，共九章三十七條，其中第二章預算自第六條至第十條，計五條條文。

註7：民國二十一年預算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第三級機關單位包括1、國民政府或行政、司法、考試、監察各院直轄機關所直轄之機關及其所屬各級機關；2、國民政府或行政、司法、考試、監察各院直轄機關本身。
註8：四級機關例如內政部營建署所屬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台灣省各區國稅局之分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所屬各分處等，大多為分預算機關。也有少數列為單位預算者，例如內政部警政署所屬刑事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其原因為我國機關之行政層級與預算層級並不一致。

註9：徐仁輝，1998。《公共財務管理》。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249。
註10：民國二十一年預算法規定，歲入按來源別，歲出按用途別分門、類、綱、目，類似現在之款、項、目、節分類。
註11：同註7，第三級機關單位包括1、國民政府之直轄機關及其所屬各級機關。2、行政、司法、考試、監察各院之直轄機關及其所屬各級機關。3、國民政府或五院本身。

註12：同註7，第一級機關單位包括1、國民政府與其直轄機關及其所屬各機關。2、五院與其直轄機關及其所屬各級機關。
註13：行政院主計處，《主計制度建立六十週年紀念集》。1981。台北：自印。頁134。
參考書目
1、行政院主計處，1981。《主計制度建制五十週年紀念集》。
2、行政院主計處，1991。《主計制度建制六十週年紀念集》。
3、財團法人中國主計協進社，2002。《中華民國主計史》。
4、汪錕，1989。《中華民國主計制度》。台北：中國統計學社。
5、李允傑，1997。《財務行政與政策過程》。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

6、李允傑、孫克難、李顯峰、林博文，2003，二版。《政府財務與預算》。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7、徐仁輝，2002。《公共財務管理》。台北：智勝文化公司。
8、黃世鑫，2000。《民主政治與國家預算》。台北：業強出版社。

9、衛挺生，1973。《衛挺生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
10、羅傳賢，2004。《立法學實用辭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11、United Nations, 1996. Government Budget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2、Wildavsky Aaron, 2001.Budgeting and governing .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姓名
	莊振輝
	出生

日期
	44年06月14日

	住址
	永和市中興街133巷21號5樓
	聯絡

電話
	29272288

0963050589

	學歷
	一、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二、政治大學會計系學士。

	現職
	一、開南大學副教授。

二、考試院高考、普考、特考典試委員。

	經歷
	一、國會經歷：立法院副院長辦公室主任（12職等）。

              立法院預算中心副主任（12職等）

二、行政經歷：行政院主計處專員（8職等）、視察（9職等）、科長（9職等）、簡任編審（10職等）、簡任視察（11職等）。

三、國營事業經歷：財政部所屬中國產物保險公司領組

四、教師經歷：國防管理學院會計系、台北大學、空中大學、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兼任副教授。

五、預官經歷：28期預官、第十軍團主計處少尉預財官

六、證照經歷：高考會計師、證券分析師。

	考試
	一、六十七年普考金融人員及格。

二、六十八年高考會計審計人員中等第一名及格。

三、七十二年高考會計師及格。

四、七十七年財政部證券分析師及格。

	得獎
	1、 八十二年行政院傑出研究獎得獎人。

2、 八十三年全國優秀主計人員。

	論文
	於大學學報、會計師會訊、會計研究月刊、主計月報、今日會計、實用稅務等發表研究論文六十餘篇。       

	著作

（出版）
	1、 我國預算結構之研究。

2、 預算規劃與控制之研究。

3、 企業資本計畫專題之研究。

4、 企業利用折舊與存貨估價方法節稅之研究

5、 我國預算審議制度之研究


